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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党政办公室文件

常开委办〔2022〕148号
─────────────────────────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党政办公室
关于印发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

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滨开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各委办局、园区、公司、直属单位：

现将《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党政办公室
2022年12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
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党政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实施办法（试行）》（常开委办〔2022〕40号）文件要求，设立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以下简称“风险补偿资金”）。为规范风险补偿资金管理，有效防范风险，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风险补偿资金由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财政局（以下简称“财政局”）设立，对合作银行发放的“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损失按本办法实行风险共担机制。

第三条  对列入风险补偿支持的“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合作银行对于不良贷款本金风险的分担比例为20%、80%，贷款利息及罚息损失全部由合作银行承担。
第四条  风险补偿、核销工作由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由“科创积分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实施。

第二章  风险补偿条件及流程
第五条  “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到期，借款人未按照约定还本付息或者合作银行依据借款合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时，合作银行负责按照合同及相关法律进行催收，宽限期60天，催收费用由合作银行承担。

第六条  贷款本金逾期60天后、90天内，合作银行落实尽职管理措施后仍可能转为不良的，应向法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在法院立案后，且贷款本金逾期满180天后仍无法收回的，启动风险补偿程序。
合作银行对逾期产生的损失先行先期认定并提交风险补偿申请，风险补偿申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风险补偿申请报告，内容包括借款人现状、风险贷款成因、认定损失金额和逾期贷款处置方案（如法律诉讼方案、仲裁方案或其他法律解决方案）等；

（2）合作银行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等；

（3）贷款时点常州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借款人、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征信报告；

（4）借款人基本情况、贷款发放和贷后管理、逾期贷款催收等相关资料；

（5）其他可以证明客户发生信贷风险的资料。

第七条  “科创积分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对风险补偿申请予以审议，报“科创积分贷”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形成会议纪要，确认风险补偿金额，向银行划拨补偿资金。

第八条  风险补偿资金的补偿，作为对合作银行损失的弥补，不改变合作银行与借款人的借贷关系，借款人仍按借款合同约定承担全部责任。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的，风险补偿资金不予补偿。
（一）贷款授信审查时，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其他贷款机构有未偿还逾期贷款；
（二）贷款逾期后，合作银行未按规定及时进行催收，未向法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并立案；
（三）其他未按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和合作协议要求发放的贷款。
第十条  风险补偿后，合作银行继续向借款企业全额追偿，不得擅自放弃对不良贷款的追偿，并每季度向“科创积分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追偿进展情况报告。
第十一条  合作银行追偿所得资金应当优先偿还贷款本金，剩余部分再偿还贷款利息、罚息、催收和诉讼所产生费用。偿还贷款本金部分仍按本办法第三条补偿比例返还风险补偿资金。

第三章  核销条件及流程
第十二条  若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经法院诉讼并执行，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由合作银行向“科创积分贷”工作领导小组上报核销申请。
第十三条  核销申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核销申请报告。内容包括：客户基本情况，贷款发生和管理情况，贷款风险补偿和追偿情况，形成的风险补偿损失情况；
（2）合作银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3）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调解书，执行终结裁定书及其他可以确认形成损失的法律文书或证明材料；
（4）其他相关补充材料。
第十四条  “科创积分贷”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对核销申请予以审议，并形成会议纪要。
第十五条  “科创积分贷”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对该笔风险补偿予以核销。核销后账销案存，该笔债权长期有效。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区科技局负责解释。
附件：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为进一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确保“科创积分贷”信用贷款相关工作顺利运作，经研究，决定成立常州国家高新区“科创积分贷”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长：杭宏伟  副区长

成员：都战平  区经发局副局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巢峰飙  区科技局副局长
高  军  区财政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科技局，具体担任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巢峰飙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如有人员变动，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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